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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济南市槐荫区 2024 年
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2025 年 8 月 27 日在济南市槐荫区十九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上

济南市槐荫区财政局局长 张 亮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4 年财政决算

草案，请予审议。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平衡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实现 571,124 万元，完成人代会预期的 100.7%，同比增长 0.7%。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478,599 万元，非税收入完成 92,525 万元。

分税种完成情况：增值税实现 178,937 万元，同比下降 11.7%；

企业所得税实现 50,437 万元，同比下降 6.7%；个人所得税实现

31,674 万元，同比下降 0.2%；土地增值税实现 71,084 万元，同

比下降 1.3%；契税实现 58,493 万元，同比下降 6.9%；耕地占用

税实现1,461万元，同比增长138%；其他地方各项税收实现86,513

万元，同比增长 18.6%。

中央、省、市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为 17,03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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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2024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实现 420,75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415,012 万元的 101.4%，同

比下降 15.1%。

主要支出项目的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4,782 万元；国

防支出 101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12,674 万元；教育支出 123,290

万元；科学技术支出 1,20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700

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10,236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 46,568

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905 万元；城乡社区支出 33,429 万元；农林

水事务支出 13,399 万元；资源勘探工业信息、住房保障等其他各

项支出 22,468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根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情况和省市财政体制改革结算办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

返还、一般转移支付补助、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和上年结转、调用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减去上解省市财力等支出，全区实际

可用财力为 465,719 万元，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 420,752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4,967 万元。

（四）结转资金使用情况。2023 年结转到 2024 年使用的资

金 16,538 万元，主要为专项资金结转，预算执行中已按文件规定

用途全部用于教育、就业等相关事项。

（五）预备费使用情况。2024 年安排预备费 10,000 万元，

经区人民政府批准，经费主要用于落实预算执行中不可预见的开

支。主要包括城乡社区、医疗卫生重点事业发展资金及解决遗留

问题等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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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情况。2024 年我区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为 2,862 万元。截至 2024 年末，我区已无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余额。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 254,386 万元，其中：上

年结转资金 175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129,369 万元，调

入资金 19,242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5,600 万元。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为 254,386 万元，其中：城乡社区事务

支出 82,603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38 万元，其他支出

51,892 万元，债务付息支出 13,156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60,000 万元，上解上级支出 84 万元，调出资金 5 万元，结转下

年支出 46,608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 62,755 万元，其中：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4,954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

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47,801 万元。全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为 56,801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0,739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46,062 万元。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为 89,935 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84,075 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5,86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1,332 万元，其中股利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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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收入 342 万元，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02 万元，上年结转收

入 688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为 109 万元，主要用于解决

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按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103 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625,024 万元，其中：

一般债务余额 56,324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568,700 万元，较 2023

年底债务余额增加 195,600 万元，未达到上级下达的债务限额。

2024 年新增专项债券 51,600 万元，新增再融资一般债券 5,400

万元，新增再融资专项债券 204,000 万元（其中包含上级划转债

务 15 亿元），债券还本 65,400 万元。2024 年全区债务风险等级

为“绿色”，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六、落实区十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情况

2024 年，全区财政部门认真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工作部署，

在抓收支、保重点、促改革、防风险上主动作为、应变克难、顶

压前行，财政运行稳中有进、持续向好。

（一）强化开源、精细节流，多措并举确保收支平衡

坚持“有大有小”，依法依规筹集财政收入，加大财政政策力

度，铆足“韧劲”在全局中思考谋划、从精细处推进落实财政收

支管理工作。大力培植财源。充分运用“147”财源建设工作法，

优化街办收入任务数据和产业园区税收情况测算，紧盯波动较大

企业促进稳收增收。持续优化重点税源动态监控工作机制，建立

楼宇经济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以数理财”云端走访扫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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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构建“服务惠企”常态化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靠前服

务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建筑业企业税源、房产办证等工作，保证

相关税收应收尽收。有序盘活存量。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把

握好收支时间“窗口”，优化库款调配，实现库款保障精准支付；

增设财政“四保”支出专户，严把资金流出关口，保障“四保”

支出。积极盘活存量资金，建立资金定期清理机制，累计收回存

量资金 2.2 亿元以上，统筹用于重点支出。精准盘活房屋、基础

设施等重点国有资产，充分运用好企业平台优势，通过招商引资、

改造提升等市场化方式把盘活闲置资产与新项目建设结合起来，

确保盘活工作走深走实。积极对上争取。聚焦政策导向，争取上

级资金 3,363 万元，支持我区“河创田园”美丽乡村示范区、齐

鲁样板村等特色化、现代化农业项目建设。新增专项债券资金5.16

亿元，有力支持 2024 年槐荫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山东国际智能

制造产业园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济南市槐荫区城乡供水一

体化工程等项目建设。优化支出结构。严控支出关口，坚持落实

“过紧日子”要求，大力压减行政开支，按照“零增长”原则编

制“三公”经费和会议费等预算。足额安排三保支出，遵循三保

支出“应保必保”原则，严格落实三保预算优先编制、三保指标

优先执行、三保库款优先保障制度。

（二）统筹提质、全力增效，集中财力聚焦重点领域

坚持“有保有压”，握紧拳头将节省资金用于支持重大战略实

施、重大改革推进和重点领域建设。切实保障改善民生。落实全

区财政民生领域支出 34.4 亿元，占比 81.8%，支持低收入人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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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帮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残疾人就业帮扶等各项政策，有效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着力优化青年发展环境，落实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租赁住房补贴、人才购房补贴等项目资金，构建青年

友好型城区；落实重点领域民生支出，配合各部门加快推进 20 件

重点民生实事、实施 13 个城市更新项目，改善 25 万群众人居环

境。促进教育优先发展。优先保障教育投入，落实教育支出 12.3

亿元，占比 29.3%，建成 8 处教育配套设施，全力支持义务教育

各学段、学前教育建设项目以及理工学校基础设施二期工程项目

建设。抓好教师待遇保障，支持教育招聘在编教师 188 人、补充

外聘教师 158 人，健全幼儿教师待遇保障机制，额外安排幼儿编

外教师工资 1,320 万元，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实财力保

障。支持优化产业体系。以“342”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导向，全年

拨付产业发展资金 3,848 万元，实现数字经济加快布局，聚焦产

业数字化重点发力，支持云麓数字贸易园区、京沪数智产业园区

高速发展；科学技术支出实现 1,200 万元，助推全区产业科技创

新，2024 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355 家，济南微生态生物医学

实验室、山东科创基地等一批项目全面加快建设；围绕济南西站

枢纽经济商务区建设，定期调研 20 余个特色产业园区，及时掌握

企业需求；出资 1,000 万元设立半导体产业发展基金，用于支持

智能制造产业区提档升级。支撑重点项目建设。充分发挥专项债

券带动作用，狠抓重点项目建设要素保障，2024 年已通过财政部

和国家发改委双入库专项债券项目 9个，成功申请 2024 年专项债

券资金 5.16 亿元。



- 7 -

（三）精心谋事、守正创新，步稳蹄疾推进财政改革

坚持“有破有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问题清单”当

作“改革清单”，大胆探索、敢为人先，推动财政事业不断取得新

突破。推进财政国库改革。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以“制

度+技术”管理机制构建一体化管理网络，提升国库集中支付电子

化水平，保障资金支付的安全性、规范性、科学性。稳步推进政

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在财政总会计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实现依

托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双基础”、兼备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

“双功能”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系统、清晰、完整反映预

算资金流向和政府家底。提升决算公开水平，依法按时公开政府

预决算，推动预算执行、账务处理、决算编制、报告生成纳入一

体化，财政总决算、部门决算编审质量进一步提高，决算公开水

平迈上新台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规范国资监管，以管资产为

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加强对 8家区属企业的国资监管，坚持授

权与监管相结合、放活与管好相统一。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治理

机制，推进区属国有企业合规管理体系建设，促进国有企业内部

控制、风险管理制度以及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业务流程管

理等制度修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重组，扎实推进区属国有企业

资产资源整合，加快城投集团优化结构调整。深化预算绩效管理

改革。加强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形成“预算决策有评估、

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

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切实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全

年完成 12 个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工作，审减项目资金 1,23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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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和部门整体绩效评价，调整资金 4,010 万

元；完成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38 个，审减资金 6,573 万元，审减率

8.7%。

（四）高位推动、从严监管，压实责任守住风险底线

坚持“有收有放”，兼顾防控风险和提促发展，牢牢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保障全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筑牢金融监管

防线。牵头组建区金融稳定发展领导小组并明确相关成员单位职

责，健全领导机制、重构制度保障，协调解决影响我区金融业稳

健运行的重大问题。督促地方金融组织认真及时报送报表，及时

发现和处置经营管理活动中潜在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建立健全

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涉嫌非法金融行为“打早打小”，向行政审

批部门推送 26 家涉嫌违规企业暂停迁入函件，向市场监管部门推

送经营地址与实际地址不一致的风险列异企业 149 家。积极配合

区委政法委开展排查化解金融风险隐患、常态化金融领域扫黑除

恶斗争、金融领域社会稳定风险隐患专项整治、防范极端案件排

查等工作，有效维护金融领域安全平稳。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构

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成立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双

组长的槐荫区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领导小组，制定政府债务化债方

案 1个总方案+3 个子方案。夯实偿债主体责任，强化地方债务风

险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对全区全口径债务风险开展动态监测，确

保按时足额偿还到期政府债务。完成城投“一企一策”化债方案

编制工作，进行城投债提级管理，帮助区城投集团积极提升能级、

加快转型。提升财会监督水平。积极推进内控制度建设，降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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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运行风险；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对代理记账行业“无

证经营”“虚假承诺”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完成 193

家代理记账机构、643 名专职从业人员备案，规范代理记账业务

和会计行为。持续做好财经纪律检查整治，细化分解推进群众身

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核查整改，聚焦战略实施、政策落实、纪

律执行、民生实事等领域开展监督，打好纠偏差、防风险、促发

展的“组合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上述 2024 年财政收支决算除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及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及支出受上级结算影

响存在一定变化，社保基金根据实际执行情况有一定调整外，其

他决算数据与向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报告的2024

年预算执行情况基本一致。现提请区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 2024 年

财政决算。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